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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5 年 3 月 17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美光新廠即將落腳銅鑼，除了帶來大量高階專業人才之 

外，預期也將帶動苗栗縣整體發展。由於美光銅鑼廠為本 

縣重大投資案件，請環保、稅務、地政、交工、水利、教 

育等業管局處，依權責積極辦理相關審查作業及提報相關 

ESG 合作計畫，並請工商處統籌跨局處協調及對外窗口， 

掌握後續執行進度。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各鄉鎮市公所近期已陸續召開村里民座談會，針對本縣 

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新增罰則ㄧ案，請民政處督 

促各戶政事務所於參加村里民座談會時，向鄉親說明本案 

之立法緣由，並強調初期將以輔導改善為優先，以減輕鄉 

親的疑慮。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近日外縣市發生居服員送餐時無人應門卻未即時回報， 

事後發現獨居長者已在屋內身亡之憾事。鑑此，請社會 

處、長照處針對本縣獨居老人關懷及到宅送餐的營養餐飲 

服務，全面檢視並強化異常通報、緊急應變及跨單位橫向 

聯繫機制，落實送餐結合關懷訪視與安全確認，避免類此 

事件再次發生。 

主席裁示： 

1. 有關中低收入戶認定，請縣府與公所緊密合作，迅 

  速將審核結果通知申請人並詳予說明。 

2. 解除列管。 

(四) 歷次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繼續辦理情形： 

1. 為整合全縣停車收費制度，本縣各鄉鎮市路邊停車收 

  費管理權限，自今年元旦起由本府統一管理，請交工 

  處統籌辦理，研議一致之收費方式、收費時段及管理 

標準，分階段推動智慧停車建置，依期程完成整合； 

並加強宣導，促請民眾配合，以提升停車秩序與便民 

服務。 

主席裁示：2個月後提報新進度。 

2. 請勞青處研擬，針對年輕族群之大客車及大貨車駕照 



考照補助方案，透過減輕考照費用負擔，提升青年投

入專業駕駛技術學習之意願，協助年輕人取得一技之

長、強化就業競爭力，亦可回應運輸產業長期面臨之

人力短缺問題。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3. 國土署交辦處理台中、新竹市土石方工作，請水利處 

、環保局協助；並針對縣內已停止作業之砂石場協請 

供作土資場可行性。 

主席裁示： 

1. 營建廢棄物收容處理場申請，應衡量民眾接受程度 

及可執行性高的案件並加速審核。 

2. 解除列管。 

三、 數研處報告: 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 

行情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編號 1竹南鎮公義路至頭份市信義路聯絡道路拓寬工程 

：針對山佳遺址，請文觀局研擬規劃為遺址公園並向文 

化部申請經費補助。 

2. 編號 8頭份市建國路與文化街 32 巷路口改善工程： 

解除列管。 

3. 餘准予備查。 

四、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 

               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序號 43竹南風機下「偷倒 70 噸廢棄物」涉案司機棄車 

  逃逸隔天竟折返破窗取物被逮：廢棄物報請檢察官同意 

儘速處理清運，以免影響觀瞻。 

2. 序號45公館東河圳乾涸休耕轉作補助放寬苗栗旱情嚴重 

影響春耕申請至 25 日止：請農業處向農業部反應該區域 

停灌，本縣已面臨水庫未建已缺水的困境。 

3. 餘准予備查。 

貳、 苗栗縣第 320 次治安會報。 

參、 意見交換(無)。 

肆、 主席裁示： 

一、 本府已於 3月 15 日赴嘉義縣完成接燈儀式，象徵苗栗正式 



  接棒「2027 台灣燈會在苗栗」，請文觀局依整體規劃及各組 

期程，積極掌握執行進度與橫向協調機制；尤其，交通接 

駁場地、停車場用地取得以及各亮點燈區，務必列為優先 

重點，依限推動。本府團隊應秉持「家有喜事」的態度， 

全力投入、主動補位，並同步配合中央補助申請時程，備 

妥計畫、積極爭取資源。後續請依規劃定期召開會議，務 

求如期如質推進，透過台灣燈會的舉辦，點亮苗栗榮耀， 

提升能見度，並帶動觀光、產業與城市整體發展。 

二、 各坊間民調單位將開始著手蒐集各項民意調查指標數據及 

  數據及辦理電話滿意度調查作業，請各局處儘速盤點並詳 

實填報本縣施政成果之客觀數據，即刻起強化各項縣政行 

銷及為民服務品質，以充分爭取民眾認同。 

三、 掃墓時節將至，請警察、消防及環保等單位加強交通疏導 

  、火災預防及垃圾清運等相關措施；並宣導民眾「掃墓時 

  記得提水上山、離開前確實撲滅餘火」，以確保掃墓期間公 

共安全。 

四、 陳碧華議員及慢跑協會反映竹南運動公園跑道使用多年， 

    已出現破損，建議應該將跑道翻新；竹南運動公園跑道應 

    該是全縣使用率最高、使用人數最多之場地，經與竹南鎮 

長協商，修繕經費由縣府與竹南鎮公所共同負擔，請教育 

處或公所儘速辦理發包作業，進行跑道翻新工程，以嘉惠 

在地鄉親。 

五、 近日收到私人機構致贈的紀念品，發現略有瑕疵硌手，請 

各局處引以為戒，採購禮品或紀念品時，應特別注意品質 

與細部做工，避免因瑕疵或設計不良造成使用者受傷，影 

響安全及觀感。 

伍、 散會：上午 8時 50 分。                                                                                                                             


